財務指標檢視表

	項  目
	金額/比率
	備註

	
	93年度/
92學年
	94年度/
93學年
	95年度/
94學年
	96年度/
95學年
	

	學雜費收入
	193,856,683元
	356,503,073元
	315,701,011元
	323,097,174元
	

	學校經費總收入
	839,192,117元
	1,056,916,247元
	1,034,433,027元
	1,046,742,759元
	

	公立
	應自籌數
	327,507,263元
	390,859,250元
	408,550,357元
	457,324,935元
	折舊方法原為報廢法，自94年度改為直線法，為使93至96年度財務資料具比較性，故93年度折舊以直線法設算，調增折舊費用142,075,717元。

	
	近3年學校應自籌數與學雜費收入平均差額
	
	
	86,952,034元
	87,144,428元
	

	近3年平均現金結餘率
	
	
	5.74%
	2.80%
	


註:

（1）公立學校：請以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；私立學校：請以學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。

（2）自籌數：「管理及總務費用、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(另含機械設備、圖書博物二項支出)」、學生公費及獎勵金」三項支出，扣減政府補助款(含本部經常門補助款及機械設備、圖書博物二項固定資產補助款)。
（3）學校總收入：不含特別預算，公立學校包括業務內外收入，如勞務收入、教學收入、租金及權利收入、財務收入、其他業務收入等；私立學校包括學雜費收入、推廣教育收入、建教合作收入、其他教學活動收入、補助及捐贈收入、作業收益、財務收入、其他收入等。

（4）特別預算：係指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及「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」等。

（5）近3學年學校平均現金結餘率、自籌數、三項支出，請填列該(學)年度及往前推算2年之數據；另現金結餘率超過15%者應另提合理資金運用計畫(格式如附表1)。
附表1  近3年學校平均現金結餘率超過15%者之合理資金運用計畫表(97學年度填報資料)
	項目
	經費(元)
	資金運用之具體內容
	必要性評估及預期效益
	備註

	
	
	(條列式說明，儘量數據化)


	(如改善設施之法令依據、受益學生數、成本分析等，儘量條列式說明或數據化)
	

	
	
	
	
	


學校近3年平均現金結餘率為2.8％，未超過15％，故不需填寫本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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